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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

002191

公告编号：

2026-016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司法拍卖过户完成

暨权益变动触及

5%

整数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劲嘉股份” ）控股股东深圳市劲

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劲嘉创投” 或“控股股东” ）所持有的公司8,600万股股

份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并于2026年2月27日全部成交。 公司于2026年4月16日

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结算公司” ）系统查询，

获悉上述拍卖股份中的3,600万股已于2026年4月15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2.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劲嘉创投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28.30%降至25.82%，劲嘉创投

及其一致行动人新疆世纪运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世纪运通” ）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31.02%降至28.54%。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更。

一、控股股东部分股份司法拍卖过户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劲嘉创投所持有的公司8,600万股股份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拍

卖并于2026年2月27日全部成交，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23日、2026年2月28日在

巨潮资讯网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以及《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结果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6-007）。

公司于2026年4月16日通过中登结算公司系统查询， 获悉劲嘉创投司法拍卖的

3,600万股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过户完成后， 劲嘉创投持有公司股份减少

3,600万股，减少股份数占公司总股本的2.48%。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情况

本次司法拍卖竞价成功的3,600万股完成过户之后，劲嘉创投所持公司股份被动减少

3,600万股，减少股份数占公司总股本的2.48%，劲嘉创投所持公司股份从410,819,709股

减少至374,819,709股，持股比例从28.30%下降至25.82%，劲嘉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31.02%降至28.54%，股东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倍。 本次权益变动情

况具体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深圳市劲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麻岭社区科技中二路19号劲嘉科技大厦1601

权益变动时间 2026年4月15日

股票简称 劲嘉股份 股票代码 002191

变动类型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3,600 2.48%

合 计 3,600 2.48%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司法拍卖过户）√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不适用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姓名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劲

嘉

创

投

合计持有股份 410,819,709 28.30% 374,819,709 25.8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10,819,709 28.30% 374,819,709 25.82%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世

纪

运

通

合计持有股份 39,450,000 2.72% 39,450,000 2.7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9,450,000 2.72% 39,450,000 2.72%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合

计

共持有股份 450,269,709 31.02% 414,269,709 28.5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50,269,709 31.02% 414,269,709 28.54%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计划

是√ 否□

公司于2026年1月23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

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 对司法拍卖事项

进行了提示。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

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司法拍卖完成过户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直接对公司治理结构

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股东因司法强制执

行或者股票质押、融资融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违约处置等减持股份的，应当根据具体减

持方式分别适用本办法的相关规定，并遵守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 、第十三条第一款“大

股东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或者其他股东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的，股份出让方、受让方应当遵守证券交易所有关协议转让的规定，

股份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十六条“（三）通过司法

扣划、划转等非交易过户方式执行的，参照适用本指引关于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规定，

但本指引第十五条第一款关于受让比例、转让价格下限的规定除外” 规定，本次司法拍卖

的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3.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督促信息披露

义务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153

证券简称：石基信息 公告编号：

2026-18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没有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16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4月16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交易日2026年4月16日

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4月16日9:15-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65号石基信息大厦1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

4、召集人：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仲初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会参与现 场表 决 及网络表 决 的 股 东 总 数 为 495 人 ， 代 表 股 份

1,567,064,8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4186%。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人， 代表有表决权并参与表决的股东

为4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1,504,076,8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1107%。

（2）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91人，代表股份62,987,9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079%。

（3）中小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为493人，代表股份62,990,0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080%。

2、公司董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

会。

二、提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6,436,0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9%； 反对455,2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1%； 弃权

173,5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1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2,361,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0018%； 反对455,2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227%；弃权173,5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55%。

2、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6,422,5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90%； 反对469,6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 弃权

172,6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1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2,347,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9803%； 反对469,6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56%；弃权172,6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41%。

3、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6,277,4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8%； 反对608,2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8%； 弃权

179,1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1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2,202,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7500%； 反对608,2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56%；弃权179,1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44%。

4、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6,365,85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54%； 反对468,2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9%； 弃权

230,7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4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2,291,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8903%； 反对468,2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433%；弃权230,7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64%。

5、审议通过《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264,4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480%； 反对493,7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38%； 弃权

231,9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68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2,264,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8480%； 反对493,7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38%；弃权231,9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83%。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李仲初先生、李殿坤先生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合计持有有

表决权股份数量1,504,074,755股，合计回避表决1,504,074,755股。

6、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6,295,41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09%； 反对477,0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 弃权

29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8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2,220,6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7785%； 反对477,0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73%；弃权29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42%。

7、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4,462,4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339%；反对2,436,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5%；弃权

16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0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0,387,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5.8686%；反对2,436,7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685%；弃权16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29%。

8、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316,52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07%； 反对493,6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36%； 弃权

179,9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85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62,316,5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9307%； 反对493,60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36%；弃权179,96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7%。

出席本次会议的关联股东李仲初先生、李殿坤先生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合计持有有

表决权股份数量1,504,074,755股，合计回避表决1,504,074,755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耿玲玉律师、郭俊汝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

意见书结论：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

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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铟靶新材（哈尔滨）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会议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股东会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26年4月16日下午15时00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4月1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16日上午9：

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殷海鸣先生

董事长马黎阳先生因工作安排时间冲突，无法参加本次股东会，经公司过半数董事共

同推举，董事殷海鸣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

7、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15人，代表股份215,607,2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301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301,0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0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11人，代表股份215,306,2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91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15人，代表股份215,607,2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301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人，代表股份301,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10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11人，代表股份215,306,2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2913％。

8、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及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过合并现场投票结果，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1.00《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管理制度（2026年版）〉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12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255％； 反对

16,447,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285％； 弃权2,039,76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7,12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4255％；

反对16,447,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285％； 弃权

2,039,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9461％。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靳明明、徐格格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铟靶新材（哈尔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六日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铟靶新材（哈尔滨）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二〇二六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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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铟靶新材（哈尔滨）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铟靶新材（哈尔滨）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铟靶新材（哈尔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委派本所律师出席了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本次

股东会” ），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及《铟靶新材（哈尔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对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合法性进行见证，并依法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为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核查和验证了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有关文件材料

及事实。 本所律师本次所发表的法律意见，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或存在的

事实并基于本所律师对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形成。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

所律师仅就公司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进行审查和见证后发表法律意见，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议

案的内容以及在议案中所涉及的事实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等问题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会之目的而使用， 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

的。本所在此同意，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

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并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根据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司于2026年3月31日在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及媒体刊登《铟靶新材（哈尔滨）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32， 以下简称 “《会议通

知》” ），《会议通知》刊登的日期距本次股东会召开日已达十五日。

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2026年4月16日下午15时00分在北京市丰台区广安路9号国

投财富广场3号楼5层召开，董事长马黎阳先生因工作安排发生时间冲突，无法参加本次股

东会，经公司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董事殷海鸣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

间、地点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

平台，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16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6年4月1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一）出席会议的人员

根据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现场登记簿等文件，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

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01,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102%， 前述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均系股权登记日2026年4月10日下午

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东。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

股东共计1,611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15,306,26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913%。 以上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中国结算验证其

身份。

通过现场出席和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会投票的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不包

含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215,607,2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3015%。

除公司股东外，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以现场或者视频方式出席/列

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会议召集人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决定召集，并发布公告了《会

议通知》，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会

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议案或增加新议案的情形。本次股东会审

议通过了《会议通知》列明的全部议案，具体情况如下：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津贴）管理制度（2026年版）〉的议案》。

本次股东会的议案是普通表决事项，已经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

表决通过。 公司控股股东作为本次股东会议案的关联股东未参与表决，亦未代理其他股东

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会的议案是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在审议时已对中小投资者

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 为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铟靶新材 （哈尔滨） 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

靳明明

经办律师：

徐格格

事务所负责人：

孔 鑫

2026年 4�月 16�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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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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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股东会涉及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采用中小股东单独计票。 中小股东

指除以下股东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4月16日（星期四）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4月16日

其中：交易系统：2026年4月16日交易时间

互联网：2026年4月1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中山市西区沙朗广丰工业区公司广丰厂区技术中心大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鲁楚平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982名，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为943,265,30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458,509,904股的

38.3674%（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2,465,559,304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持股数量为7,049,400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公司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

的总股本数为2,458,509,904股）。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额824,044,8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458,509,904股的33.518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共计1,97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119,220,4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458,509,904股的4.8493%。

以上总股本及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额均以2026年4月1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总股本及股东持股数

量为准。

4．公司部分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董事会邀请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事

务所见证律师参加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36,808,0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54%；

反对 4,72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05% ； 弃权

1,736,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1%。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36,965,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321%；

反对 4,695,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77% ； 弃权

1,604,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1%。

3．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36,838,0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86%；

反对 4,730,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15% ； 弃权

1,697,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9%。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权益分派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8,329,3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67%；

反对4,40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69%；弃权531,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7,170,3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549%；反对4,40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8955%；弃权53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96%。

5．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5,779,3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064%；

反对 5,773,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21% ； 弃权

1,71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44,620,3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784%；反对5,77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7956%；弃权1,71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1259%。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2,765,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932%；

反对 6,467,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358% ； 弃权

1,79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1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22,765,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6932%；反对6,46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9358%；弃权1,79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3711%。

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委托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

务所委派邓晴律师、牛琳博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1．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2．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以及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

3．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全文刊载在

2026年4月17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五、备查文件

1．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

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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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及管理层人事变动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总经理辞职的情况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总经理李涛

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李涛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董事、总经理、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所任职务。

辞职后，李涛先生不在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李涛先

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 及日常经营

工作的正常运行，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

项。

感谢李涛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期间所做出的努力！

二、聘任副总经理的情况

因李涛先生辞职，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并通过资格审查，公司于2026年4月

1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同

意聘任董事李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一致。 在公司总经理空缺

期间，董事会授权李坚先生履行总经理职责，主持经营管理工作。

李坚先生（简历附后）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

特此公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7日

附件：

李坚先生，中国国籍，1977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管理学硕士，高级工程

师。曾任深圳华强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工程师；方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北京分公司

副总经理；深圳市远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投资部总监；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深圳华侨城文化旅游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华侨城（云南）投资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2019年9月17日至今担任云南旅游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李坚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9,388,756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也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规定的不得担任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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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26年

4月13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通知，于2026年4月1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

议应参与表决董事八名，实际参与表决董事七名（一名董事回避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决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主持经营管理工作，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一致。

详细内容详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司

关于董事及管理层人事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0）。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董事李坚先生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授权副总经理履行总经理职责的议案》。鉴于李涛先

生辞去总经理职务，总经理职位暂时空缺，为保持公司经营管理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董事

会授权公司副总经理李坚先生履行公司章程规定的总经理职责，授权时间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公司聘任新任总经理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董事李坚先生回避表决）。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7日

关于华泰柏瑞中证畜牧养殖产业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华泰柏瑞中证畜牧养殖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本基

金” ）于2026年4月17日开始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场内简称：养殖ETF华泰柏瑞，

代码：159007。 上市首日以该基金份额参考净值1.012元为开盘参考价。

截至2026年4月16日，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均含存托凭证）

的资产比例为基金资产净值的96.71%，投资组合比例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投资者可拨打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电话400-888-0001；021-38784638或登录网站

www.huatai-pb.com咨询、了解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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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会议召开日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13.43条关于董事会审议定期报告应

预先披露董事会召开日期的要求，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1.2.1条关于信

息披露需境内外同步披露的要求，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谨此公

布：

本公司将于2026年4月29日召开董事会会议， 审议本公司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财

务报表等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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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

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

买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白音华煤电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

深圳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2026年4月16日召开2026年第4次并购重组

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对本次交易的申请进行了审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

核委员会发布的 《深圳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26年第4次审议会议结果公

告》，本次会议的审议结果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批复，最终能否取得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的批复及最终取得时间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

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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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取得独立董事培训证明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分别于2026年1月21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6年2月6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提名并选举陈有海先

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一致，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

日生效。

截至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发出之日，陈有海先生尚未取得深圳证券

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培训证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陈有海先生已书面

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培训证明。

（详见2026年1月22日登载于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独

立董事候选人关于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的承诺函》等相关文件）

近日，公司接到独立董事陈有海先生的通知，获悉其已按照相关规定参加了深圳证

券交易所举办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企业培训中心颁

发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培训证明》。

特此公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七日


